
个体工商户核定征收

一、个体工商户要交纳哪些税费?

1、 增值税

小规模纳税人，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(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

额未超过 30万元)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2、 税金及附加税

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可以享受核定综合税率的优惠政

策（综合税率在＜2%）。30万以下免征增值税和附加税(税局代开增值税专票的

除外)。

3、 个人所得税

《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》 (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5 号)第四条规定:“ 个

体工商户以业主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。”因此，个体工商户不缴纳企业所得

税，只用交纳个人所得税。

个体工商户税费征收方式

1、 定期定额征收

即通过税务机关核定纳税人在一定经营时期内的营业额，来确定其应纳税额。主

要适用于生产、经营规模小，达不到《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设置

账簿标准的个体工商户，以及符合条件的个独企业和合伙企业。



2、 核定征收率征收

即直接根据纳税人的收入额，乘以核定的征收率进行征收，具体征收率随地区和

行业不同而不同（重点来啦！！！政府园区为您核定极低的税率，综合税率＜

3%，为您解决大量成本票，合理规避税款，手续简单，快速出照，批票金额大，

适用于各个行业）。



个体工商户特征

个体工商户是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或家庭。自然人或以个人为单位，或以家

庭为单位从事工商业经营，均为个体工商 自然人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必须依法

核准登记。

个体工商户的登记机关是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。个体工商户经核准登 业执

照后，才可以开始经营。个体工商户转业、合并、变更登记事项或歇业，也应办

理登记手续。

个体工商户纳税形式

个体工商户应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建立账簿，进行核算。对于账目健全、核算准

确的个体工商户，税务机关应对其实行查 于生产经营规模小又确无建账能力的

个体工商户，税务机关可以对其实行定期定额征收；根据个体工商户的具体情况，

税 核定其应纳税额，实行核定征收。

利用个工商户进行税收筹划

目前有很多企业面临账面利润虚高，部分成本票据不足的问题。企业可以把这部

分业务单独分流出来，在武清开发区注册个体工商户来接业务，由于个体工商户

本来账目不完善、成本票据不足，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核定征收。



个体工商户核定征收 较低：增值税 1%、附加税 0.4%、个税 0.9%，综合税率才

2.3%。个体工商户的注册和注销都比较便利，可以大大缩短企业时间和成本。


